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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如行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年1月22日
發文字號：陽明交大學生二字第114000255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朱順一合勤獎學金申請辦法(1130125修訂)及114名額表

主旨：敬請協助辦理114學年度「朱順一合勤學業優異獎學金」薦
選案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依據113年1月25日「朱順一合勤獎學金」申請辦法及114年1

月16日名額核定表辦理(如附件)。
二、敬請各學院依該辦法第3條第1款訂定獎助名額自行公開推薦

評選學業優異之大三學生，學院及名額如下：電機學院4
名、資訊學院2名、工學院2名、理學院2名、管理學院2名、
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1名，敬請於114年4月10日前彙送獲獎
名單至學務處生輔二組辦理。

三、跨學院獎助名額部分，敬請醫學院及牙醫學院各薦選2名，
生命科學院、藥物科學院及護理學院各薦送1名，人文社會
學院、工程生物科學學院、客家文化學院及博雅學苑各薦送
1名遴選名單，敬請於114年3月25日前彙送推薦名單至生輔
一、二組彙辦，以召開各校區跨學院獲獎名單審查會議。

四、檢附該獎學金申請辦法及申請表。

正本：電機學院、工學院、資訊學院、理學院、管理學院、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、醫學院、
牙醫學院、生命科學院、藥物科學院、護理學院、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、工程生物科
學學院、客家文化學院、博雅書苑

副本：生活輔導一組、生活輔導二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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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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